六盘水市保险行业协会会费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本办法于2025年5月21日，经六盘水市保险行业协会
第五次届会员大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六盘水市保险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会费的交纳、使用和管理，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发改经体〔2017〕199号）、原中国保监会《全国性保险业社团组织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保监财会〔2018〕47号等有关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确定的会费标准，应坚持“取之有度、用之得当、合理负担、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既满足工作需要，又要充分考虑未来发展，为有效地为会员服务奠定基础。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会费管理，应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会费使用坚持“统一管理，合理安排，专款专用，厉行节约”的原则。
第四条 协会单位会员须交纳会费。本办法中的会员称谓均指单位会员。
第二章  会费标准
第五条  保险公司从入会的当年起应向协会交纳年会费。年会费采取各保险公司上年保费收入分档收取固定会费。
年会费标准（四档）：
1.保险公司上一年保费收入总额1亿元以下，交纳会费3万元；新入会公司按照此档缴纳会费3万元。
2.保险公司上一年保费收入总额1亿元（含）-2亿元，交纳会费4万元；
3.保险公司上一年保费收入总额2亿元（含）-5亿元，交纳会费6.5万元；
4.保险公司上一年保费收入总额5亿元（含）以上，交纳会费9万元。
第三章 会费收交管理
第六条 单位会员交纳会费的时间按照每年协会秘书处收取会费通知的正式行文要求的时限交纳。
第七条 会费由各会员单位统一汇到协会指定账号，会费到账后，秘书处应及时向其开具社团会费收据。
第八条 会员如无故拖欠会费，逾期三月内，须交纳应交会费总额0.4%的滞纳金，逾期三个月以上，须交纳应交会费总额0.8%的滞纳金。无故一年不交纳会费的，视为自动退会。已退会的会员，如果申请重新入会，按新会员对待。特殊情况提出书面缓交申请，经理事会讨论或会长批准同意的除外。
第九条 会费的基本服务项目包括：
1.日常自律检查。主要包括本级协会或省保险行业协会组织的单位会员间的自律检查工作的人员经费、补贴、资料费、培训费等等，以及协会独立聘请的第三方调查机构对单位会员的自律检查项目。
2.业务数据共享。主要包括产险、寿险业务报表，专项或综合性的业务分析报告等内容。
3.日常业务宣传。包括协会自媒体信息发布、当地主流新闻媒体对单位会员信息稿件的发布费用。
4.矛盾纠纷调解。主要包括单位会员之间、单位会员与保险消费者之间因保险合同与服务而产生的矛盾纠纷调解而产生的律师咨询费用、调解工作人员补贴等。
5.预算外临时性的大型活动，单独筹集经费，不在正常会费内列支。
第十条 会费结余纳入协会资产进行管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会费标准的制定或修改，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协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